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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本报记者 赵德飞

2016 年 11 月 24 日广西老年报《人物》栏
目刊载《荣誉背后的责任》，记载了一位老陪
审员从黑龙江到广西，在黑龙江从事陪审工
作，到广西也从事陪审工作，在陪审中实现自
我价值，实现“热爱选择、释放正能量” 的
诺言，同时也见证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一系列
改革，从最开始的全程参与审理到现在只参与
事实审等一系列的变化，体验了司法制度在人
民陪审工作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司法民主带来的
益处。他不但热爱陪审工作，还为民族地区发
展献计献策，他干一行爱一行的行为，得到社
会好评。他就是中国法学会会员、广西民法研
究会理事、广西南宁市老科协会员、西乡塘区
老科协会员、西乡塘区法院人民陪审员，原黑
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法院人民陪审员，曾荣获

“全国优秀人民陪审员”称号的高济昌。

选择——法槌起落显民情

在绿城南宁，高济昌又开启新一轮的陪审
工作，用法律维护民族地区公民的利益，以身
作则践行司法为民的承诺。选择与经历使高济
昌在壮乡更加感受到人民陪审员的价值，他与
法官同心协力，守护手中天平，陪审中融合民
间风俗启发当事人遵法守法，与法官共同研究
解决新类型、新问题案件及疑难复杂的案件。
高济昌到南宁当陪审员至今参加审理150多起

案件，他认真履行人民陪审员职责，同时又充
当好“宣传员”“普法员”“调研员”角色，既
要向周围群众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
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同时又宣传法院工作新
亮点。2016年初至今，《西乡塘区法院注重陪
审员学习多元推进》和《时代赋予人民陪审员
的责任》在广西高院官方网站头条刊载，广西
高级法院内网和南宁中级人民法院网相继刊载

《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陪审+调研效果佳》，这
些文章记载了他与法官共同在当事人之间搭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多渠道、多手段调解纠
纷案件，帮助当事人走出纠纷的误区，有效化
解社会矛盾的事迹，南宁人大网转载《当事人
和百姓的需要就是追求》，给予报道。

创新——努力为民族工作献计
献策

光阴荏苒，在壮乡 3 年多的时间转眼即
逝。高济昌仍保持红松故乡为工作献计献策那
股干劲，依然在民族地区辛勤耕耘。他善于思
考，每次参加陪审后，认真研究，时刻用群众
的思维和语言，站在司法民主前沿撰写文章，
先后撰写《民族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双语培训
教育的思考》《民族地区建立完善政府法律顾
问制度的思考》等，其中《民族地区开展人民
陪审员双语培训教育的思考》发表在《法制与

经济》 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网 《法官论
坛》率先全文转载，中国民族宗教网、广西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网、广西民族报网
等 30 多家网站转载，得到社会和专家学者的
认可。《民族地区建立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的思考》荣获第十七期广西发展论坛优秀论文
二等奖，发表在《法制与经济》 2015 年 12 期
后，广西普法网、南宁法学网、平安西乡塘网
等网站相继全文转载。

敬业——让法律离百姓更近些

高济昌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走进社区义务宣
传法律，以案讲法。先后 10 多次随市老科协
参加“法律进乡镇社区”等三下乡活动，到中
尧路社区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把法律法规传递
到广大民族地区,用法言和法语与法官共同深
入开展“阳光执法”宣传活动，至今为群众解
答有关法律问题 80 多人次。在矛盾纠纷调解
中，始终用热心和智慧让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满
意。相继到坛洛镇、双定镇、忠良村与广西民
族大学等进行交流，参加非遗讲座学习，参观
藏族学生组织的民族活动，以新的文化视角，
深入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自觉主动守护民族精
神，借力用力最大化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
济、文化、社会发展进步。

交流——回应公平正义的群众
诉求

交流与法官达成共识，既历练了人生，
又练就文笔。参与法学交流和调研，在实际
工作和交流中加强对陪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的研究与思考，高济昌撰写的 《加快司法陪
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刊载在 《人民法院
报》 后，得到专家学者好评，经专家学者评
审相继获得黑龙江省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科
研成果三等奖及伊春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高济昌用实际案例多次深入社
区认真履行一名人民陪审员职责，时刻结合
壮乡的风俗习惯去社区开展法律知识讲座，
义务帮助困难职工，服务企业，为社区法制
工作进言献策，他既是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
参与者，又是普法宣传的先行者，更是人民
法院公正司法的见证人。

面对交流与学习，年近古稀的高济昌仍不
忘初心，总有一颗永远学习的心，在陪审实践
中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注重读书学习，如
今 67 岁的他在实践生活中感受陪审工作和广
西 12 个世居民族交流的快乐，在这个第二故
乡与西乡塘区法院法官和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实
现自我，在交流学习强化自身素质，回报社会
和壮乡人民对他的厚爱，真正成为一名普通的

“壮乡人”。

富川讯 近年来，富川瑶族自治县重视传统
村落保护工作，通过建立健全机构、编制保护规
划、加大资金投入等措施，妥善处理保护与开
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根据“修旧如旧，以旧修
旧，建新仿古，装修如初”的维修保护原则，有力
推进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截至目前,该县共
有 50 多个传统村落, 其中朝东秀水村、福溪村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第一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葛坡深坡村为广西历史文化名村、国
家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新华虎马岭村
和莲山大莲塘分别被列入国家第一批和第二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古城秀山村、福利红岩
村、城北凤溪村被列入第一批“广西传统村落名
录”。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民居建筑
群有21个。

该县注重抓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县住建部门严格按照《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规划编制技术要点》要求,组织开展保护发
展规划大纲编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保护发展
规划编制。目前,朝东镇秀水村、朝东镇福溪村
的保护规划编制已完成规划和评审工作。葛坡
镇深坡村、莲山镇大莲塘村、新华乡虎马岭村、
古城镇秀山村保护规划已基本完成。同时继续
挖掘传统村落资源，按照要求和标准，申报了东
山村、岗中村、岔山村、石枧村、下坝山村和福利

镇毛家村为国家级或自治区级传统村落。并积
极争取资金，加快编制并列入自治区级以上传
统村落的保护规划。

与此同时，该县还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指
导,整体保护、兼顾发展,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政
府引导、村民参与”的原则, 从传统村落空间形
态、街区布局、特色民居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几方面着手，通过对传统村落外部山水体系及
内部戏台、宗祠、门楼等公用建筑和民用房屋布
局、石板街道（卵石街）等主要元素在平面空间
固定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在单体房屋方面，将富
川瑶族建筑“飞檐翘角马头墙，玉题干栏万字
窗；素瓦灰墙歇山顶，龙头凤尾伴太阳；三开二
进一天井、门当户对顶花祥”的独特模式，充分
运用到了特色村寨房屋恢复改造方面，根据“修
旧如旧，以旧修旧，建新仿古，装修如初”的维修
保护原则和“彩绘门楼题匾联，门楣柱上画诗
言；吊脚楼下花街路，修旧如初仿古颜”的修缮
理念，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修缮。不断完
善传统村落调查，建立国家和地方的传统村落
名录，建立保护发展管理制度和技术支撑体系，
制订保护发展政策措施，培养保护发展人才队
伍，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在传统建筑保护利
用示范、防灾安全保障、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基
础设施和环境改善以及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等方面加大投入，从根本上改善村庄
的人居环境，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目
前，朝东镇秀水村、朝东镇福溪村已投入 2000
多万元并完成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古民居保
护与修缮，葛坡镇深坡村、新华乡虎马岭村已投
入近 200 万元进行了主街古民居的保护与修
缮，其余传统村落已申报保护项目。

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该县共投入
了6300万元重点对秀水、福溪和古明城等传统
村落进行了保护修缮，主要是对传统村落区域
房屋、道路、排污排水、管线下地等按照“修旧如
初”方式进行修缮恢复。其中：秀水村投入
1200多万元、福溪村投入800万元，古明城投入
3600万元。 （陈献吉）

富川：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美丽乡愁

不 负 壮 乡 人 民 的 重 托
记全国优秀人民陪审员、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陪审员高济昌

朝东镇秀水古村落朝东镇秀水古村落。。

▲人民陪审员高济昌在华强社区讲解家风家教。 周睿民 摄▲人民陪审员高济昌在庭审中。 郑珍芳 摄


